
2003年第 188號法律公告

《〈2003年道路交通 (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) (第 2號)規例〉
(廢除)規例》

(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(第 374章)第 7(1)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 2003年 7月 12日起實施。

2. 廢除

《2003年道路交通 (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) (第 2號)規例》(2003年第 147號法律
公告)現予廢除。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
廖秀冬

2003年 7月 8日

註 釋

本規例自 2003年 7月 12日起廢除《2003年道路交通 (暫時減低新界的士收費)
(第 2號)規例》(2003年第 147號法律公告)。該規例與一項暫時減低租用新界的士的
收費率措施有關，並規定該等的士的司機須展示收費換算表和在車費收據上標明適當
收費。由於該項減低收費率措施已終止，本規例取消該等規定。

2003年第 188號法律公告 2003年第 28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B2122


